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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莒县小店、中楼、寨里等乡镇走规模化、集约化，
依法管理、依法经营矿业经济之路，使无法可依、无

章可循的矿业秩序得到根本好转，矿业经济产业焕

发生机。截至目前，莒县花岗岩开采矿区（点）已发

展到２６处，矿石远销平邑、济南、莱芜、蒙阴、临沂、
五莲、平度、莱州等地，年销花岗岩料石约４００００多
立方米，产值达数千万元，成品加工达数千万平方

米，仅此一项就占该区乡镇财政收入的３３％以上，
成为该区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

１　花岗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莒县小店、中楼地区花岗岩矿产资源丰富，矿体

呈岩株、岩体状产出，赋存于中楼、寨里、小店等乡镇

行政区内，储量达７８．１亿 ｍ３。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中后期，莒县以招商引资、联办等多种形式引导开发

利用，矿石远销青岛、胶州、平度、莱州、诸城、高密、

济南、莱芜、临沂、蒙阴、平邑、五莲等地，创造了可观

的经济效益。但是，该区花岗岩矿产资源的开发曾

一度出现有章不守、有法不依、滥采乱挖、无证开采、

采富弃贫、采优弃劣、破坏资源、浪费资源、破坏环境

的违法行为，矿业秩序处于比较混乱的状况，哄抢、

盗采优质资源、非法买卖石材等现象比比皆是。

２　加强矿业资源的保护措施

为解决矿产资源开发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的

散、乱、盲目采矿、破坏资源、浪费资源、有章不守、有

法不依的混乱局面，莒县国土资源局成立了开发矿

业班子（花岗岩矿业开发总公司、分公司），并成立

专业队伍进行花岗岩矿业开发。在依法管理，抓好

资源开发利用经营的同时，加强技术指导，对小型花

岗岩矿进行整合，规范矿业秩序，调整矿山企业的空

间布局，促进了矿产资源的集约开发。

（１）统一规划。本着在依法保护中开发和在开
发中依法保护的原则，注重搞好小矿整合，提高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率，正确处理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和

矿业开发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环境的关系。

按法律程序对全区的矿产资源进行了统一勘察、统

一规划、统一定点划界，图件、文字要上报审批，力求

资料手续齐全，统一为矿区办证。为各矿点制定远

景规划及年度开采计划，使矿业开发走上了依法采

矿、统一开发管理的健康轨道。

（２）统一开采。对资料手续齐全并获得采矿权
的各采矿区（点），在矿业开发总公司的总体部署

下，由各分公司派专人负责管理各矿区（点）的花岗

岩矿业开采。生产数量、规格、石料都按顺序统一编

号，一律造表登记备案。并定期、不定期地对采矿人

员进行专业技术、安全等知识的培训，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

（３）统一销售。加工生产厂家所需花岗岩石料
由花岗岩开发公司统一按量按号调拨发行。调拨石

料需持公司矿石调拨单办理矿产品的准运手续，无

调拨单者不予办理准运手续，无手续者一律视为非

法收售、非法运输矿产品行为，由政府主管部门依法

进行处罚。花岗岩石料的统一销售既保证了石料的

统一管理和统一开采，又保证了企业的正常生产，促

进企业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矿石远

销到２０多个地市，给当地乡镇财政和社会创造了可
观的经济效益。

（４）统一结算。各花岗岩石料加工厂家根据每
月每季花岗岩数量所需提报计划，按用料与国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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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局指导下的花岗岩开发公司结算矿料款。各用料

厂家和各采矿区（点）负责人及做财务工作的人员

去开发公司核对结算批发账目及料款，扣除所缴纳

的资源费、矿权价等税费，剩余的款项支付各采矿厂

（点）。代扣的各项税费由公司上交各有关征收税

费主管机关。

通过政府依法整顿，小店—中楼花岗岩矿业开

发走上了依法行政、依法管理、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的道路。既防止了违法采矿、违法经营、破坏浪费矿

产资源，又防止了矿产资源流失和低价劣性竞争。

有效保护了矿产资源和矿业环境，延长了矿山服务

年限，维护了矿业秩序，为该区经济发展夯实了基

础，初步实现了矿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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